高阳县财政局公开承诺书

根据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保定市服务承诺工作实施方案》【保政办函（2018）27号】文件要求，为全面优化政务环境和营商环境，按照县“双创双服”活动实施安排，以“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，更好地服务群众，服务企业，服务发展”为重点，结合本部门职能，我局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郑重作出承诺：

1、坚决执行县委、县政府和县“双创双服”办公室关于优化发展环境的各项制度规定。

2、关注民生，认真落实有关财政惠民、税收优惠政策，确保各项补贴按时足额发放；全面落实企业降成本、减负担的政策。

3、全面推行“服务承诺、首问责任和限时办结制度”，改进工作作风，强化机关效能建设。做到仪表端庄，举止得体，文明礼貌，热情周到，首问负责，有问必答，提高服务质量、改进服务水平。

4、提高服务的透明度，凡属本部门的职责范围、管理权限、办事程序、服务标准、办事时限、监督投诉渠道、违诺责任追究等，通过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方便群众办事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

5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守政治纪律、经济纪律、工作纪律，努力建设廉洁奉公、公道正派、风清气正的廉洁型机关。

6、加强财政监督职能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等一系列财政法规，建立和健全会计监督机制和各项会计制度。
